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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新聞稅務新聞稅務新聞稅務新聞    101010102222----0110110110115555    

一、 王又曾條款 三讀通過。 

二、 約定之租金顯低於一般租金標準，稽徵機關仍得調整。 

三、 財團法人置產 計稅聰明選。 

四、 問答／IPO 股上市櫃後出售 有條件列核實課稅。 

五、 賣逾 100 張興櫃股 核實課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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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王又曾條款王又曾條款王又曾條款王又曾條款    三讀通三讀通三讀通三讀通過過過過    

【經濟日報╱記者徐筱嵐／台北報導】 2013.01.15 04:25 am 
 

  

立法院本會期即將結束，院會開始法案大清倉。昨（14）日三讀通過公司法第 154 條

條文修正案，也就是俗稱的「王又曾條款」，未來股東對公司責任除需繳清股份金額

外，若濫用公司法人地位，導致公司負債且清償有困難，情節重大者，股東也要負責

償還債務。  

提案修法的立委許忠信表示，引進公司法「揭開公司面紗」原則，可嚇阻惡質經營者

濫用有限責任保護傘，確保正當經營者持續的投資、活絡商業。  

許忠信說，國內法律已肯定形式上的 1 人公司，也尊重企業自治，但現行公司法，並

為揭開公司面紗的相關條文，讓不肖人士，有設立空殼公司進行犯罪的機會，且只能

以刑事詐欺、背信罪加以追究。  

此外，院會也三讀通過「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部分條文修正案，往後酒駕罰鍰上

限從 6 萬提高至 9 萬，駕駛人若未依指示接受稽查或拒絕酒測者，可吊銷駕照並處 9

萬塊罰鍰。 

【2013/01/15 經濟日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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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約定之租金顯低於一般租金標準約定之租金顯低於一般租金標準約定之租金顯低於一般租金標準約定之租金顯低於一般租金標準，，，，稽徵機關仍得調整稽徵機關仍得調整稽徵機關仍得調整稽徵機關仍得調整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表示，個人綜合所得稅雖採收付實現制，但仍有例外之規

定，例如所得稅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5 類第 5 款關於約定租金偏低，稽徵機關

得參照當地一般租金調整計算租賃收入之規定，其立法本旨即係基於核實課稅

原則，避免租賃雙方藉故壓低申報租金以規避所得稅而設。  

該局舉例說明，轄內納稅義務人甲君 99 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以每坪每

月 500 元列報其房屋出租供營業使用之租賃所得，該局以其申報租金顯較當地

一般租金每坪每月 800 元為低，乃參照當地一般租金標準，核定租賃所得。甲

君不服，主張核定之租賃收入比臺北市、高雄市辦公室租金高且查詢租屋網站

資料，鄰近辦公室租金每月為 300 至 600 元不等，該局核定之租金收入顯屬過

高，與事實不符。案經復查駁回，提起訴願亦遭駁回。  

該局指出，按現行所得稅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5 類第 5 款規定乃個人綜合所得

稅收付實現制之例外，只要符合前揭所得稅法之構成要件事實，稽徵機關即得

以設算方式來認定租賃收入，無須證明租金收入數額是否確如調整數額。又依

所得稅法及同法施行細則規定，房屋及土地當地一般租金標準乃法律授權行政

機關，就執行法律有關之細節性、技術性之事項所為之規定，以供稽徵機關得

參照調整計算租賃收入。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乃參酌「營業人查定營業費用標

準等級評定表」及「營業稅特種稅額查定費用標準等級表」規定，每年實地調

查各縣市各路段不同租金情況，並核定各地區房屋及土地當地一般租金標準，

陳報財政部備查，因地區、地段之不同，當地一般租金標準亦高低有別。且本

件經調查鄰近出租供營業使用房屋申報之每坪每月租金均較當地一般租金標

準為高。  

南區國稅局特別呼籲，納稅義務人將房屋出租時，若約定租金顯較當地一般租

金標準為低，稽徵機關仍得將出租人之租金收入調整至一般租金標準予以補

稅。  

新聞稿聯絡人：法務二科林稽核 06-2298098  彙總編號：10201-1803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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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財團法人置產財團法人置產財團法人置產財團法人置產    計稅聰明計稅聰明計稅聰明計稅聰明選選選選    

【經濟日報╱記者陳美珍／台北報導】 2013.01.15 04:38 am 
 

  

財團法人購置與其「創設目的」有關的建物，或設備等資產，計算課稅所得額增加新

選項。財政部同意，若未選擇全額列為與其創設目的活動有關的資本支出，自銷售收

入中減除者，可在資產耐用年限內分年提列折舊，逐年自收入中扣除，再計稅。  

這是財政部配合司法院釋字第 703號解釋意旨，重新釋明包括財團法人醫療機構等財

團法人組織，購置與其創設目的有關建物、設備等資產，不限只能有一種課稅所得額

的計算方式，財團法人可就其收入狀態，選擇有利的計稅方式。  

依據最新規定，機關團體包括財團法人醫療機構，購置如醫療用資產等支出，選擇在

購置資產當年度全額計入「支出比例」分子，但在計算同年度「課稅所得額」時，未

選擇全額列為與其創設目的活動有關的資本支出，自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收入中減除

者，得在該資產耐用年限內依規定按年提列折舊，自各年度銷售貨物或勞務收入中減

除。  

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符合免稅標準第 2 條規定要件者，其本身非銷售

貨物或勞務的所得免稅，其餘銷售貨物或勞務所得及其附屬作業組織的所得仍應課

稅。  

得以享受免稅的要件之一為：機關團體用於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動的支出，不得低於

基金每年孳息及其他各項收入的 70%。也就是機關團體年度收入及支出，如與其創設目

的活動有關，均應計入支出比例的分母與分子，據以核定其是否符合免稅規定。  

由於財政部曾在 84年發布函釋，為鼓勵機關團體更新建物與設備，准予其購置的建物

或設備等資本支出，在計算購置年度的「支出比例」時，可全額列入資本支出，但國

稅局在執行這項釋令時，認為機關團體如已「全額」列為資本支出，在計算各該年度

支出比例時，即不得再將按年折舊數額重複計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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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經濟日報提供 

 

【2013/01/15 經濟日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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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問答問答問答問答／／／／IPOIPOIPOIPO 股上市櫃後出售股上市櫃後出售股上市櫃後出售股上市櫃後出售    有條件列核實課有條件列核實課有條件列核實課有條件列核實課稅稅稅稅    

【經濟日報╱稅務問答】 2013.01.15 04:25 am 
 

  

新營區李先生問：102年證券交易所得核實課稅規定為何？  

南區國稅局新營分局答覆：102年起課徵證券交易所得，可選擇設算或核實課稅，但個

人出售未上市櫃股票、興櫃股票數量合計 10 萬股以上、IPO 股票於上市櫃後出售（排

除 101年 12月 31 日以前初次上市、上櫃之股票；承銷取得各該公司股票數量 1 萬股

以下者）及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皆屬強制核實課稅，財政部網站已建置證所稅

專區，供投資人查閱，如有不明瞭之處，可利用各地區國稅局個人證所稅諮詢窗口就

近洽詢。 

【2013/01/15 經濟日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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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賣逾賣逾賣逾賣逾 100100100100 張興櫃股張興櫃股張興櫃股張興櫃股    核實課核實課核實課核實課稅稅稅稅    

【經濟日報╱記者陳美珍／台北報導】 2013.01.15 04:25 am 
 

  

今（102）年開始，出售興櫃股票超過 100 張（10 萬股），全部售出的興櫃股票均須計

課證券交易所得稅。  

財政部同時指出，其「全年出售 100 張」是以個人為單位，全戶同 1年度出售興櫃股

票可免合併計算。  

證券交易所得稅自 102年起恢復課稅，施行前二年採取設算扣繳與核實課稅雙軌制，

其中強制核實課稅的股票，包括：未上市（櫃）股票、當年度出售數量達 10 萬股以上

的興櫃股票、IPO 股票（但屬於 101年 12月 31 日前初次 IPO 股票、承銷取得各該 IPO

股票在 1 萬股以上者除外）。  

財政部表示，個人綜合所得稅採取家戶申報制，許多所得都要合併計稅，不過，證券

交易所得是以個人為單位，包括證券交易損益僅不能同戶申報者相互扣除。因此，計

算興櫃股票出售數量是否達到 10 萬股的核實課稅標準，亦是以個人全年出售量而定。

  

財政部同時釐清，個人當年度出售興櫃股票數量是以興櫃股票、新股權利證書、股款

繳納憑證及表明其權利的證書，同一年度轉讓數量合計，如果出售數量超過 10 萬股以

上，就要強制核實課稅。  

納入課稅範圍的課稅股票，是以全部興櫃股票核實課稅，而非僅就超過 10 萬股以上部

分核實課稅。 

【2013/01/15 經濟日報】@ http://udn.com/ 

 

 


